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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的多样性∗

———中国与日、新、韩三国跨国劳务合作网络比较

黎熙元　 刘兴花

提要：本文比较中日、中新、中韩三个劳务合作网络对跨国劳工雇佣的

复杂作用。 研究发现，在信息不充分的困境下，境外企业雇主和境内外劳务

公司组成的企业网与劳务中介人和出国务工者组成的个人网连为一体，建
构出多层信息传递与互相担保关系，国家、雇主、劳务中介和出国劳工多方

行动者的复杂要求由此得以实现。 跨国劳务合作网络比较分析指出了嵌入

的多样性和复合性，也凸显出劳工全球流动的“社会组织型”运作。
关键词：嵌入性　 社会网络　 跨国雇佣关系　 中外劳务合作

劳工跨国流动是全球化中的显著现象。 但是，全球化的深化却推进了一种

特别的区域化———区域内低技术劳工的跨国流动。 东亚地区中的日本、韩国和

东南亚地区中的新加坡是先行工业化国家，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出现低技

术劳工短缺，三国与邻近国家协议通过短期合约方式输入劳工，中国是其中一个

重要的劳工来源国。 这种短期合约劳工输入被一些学者称为国际劳务合作的

“三赢”策略：输入国通过外籍廉价劳动力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输出国获得

外汇收入，而劳工也获得了比本国收入更高的工作机会。 中外劳务合作影响巨

大，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中国累计派到国外的各类劳务人员达 １０５９ ８ 万人。①如

此规模的劳工跨国流动理应引起学界的重视和研究。 然而，除政策条文之外，关
于中外劳务合作的公开资料并不多，看不清劳工出境工作及回国的动员、组织、
支持与管理全过程。 本研究基于对出国务工者往返路径的民族志考察，发现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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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跨国工作的组织过程依托于由中国劳工、劳务中介人、跨国劳务经纪公司、国
外企业雇主组成的庞大网络。 由此带出以下研究问题：这些网络通过怎样的运

作使得跨国劳务合作规模越来越大？ 不同国家间的网络有什么异同？ 对企业雇

主和跨国劳工有什么影响？
跨国雇佣关系的建立涉及两个关键的元素：招募与应聘。 对于一国之内的

劳动市场，劳动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都假定招募与应聘是连续反应的过

程，但在跨国雇佣中两者却是分离的，这种分离使参与各方都陷入了信息不充分

的困境。 跨国雇佣还与各国的劳动力市场管理、移民管理等问题密切关联，不同

国家基于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对跨国雇佣做出了不同规制，影响着雇佣企业

网络结构，进而影响雇主与劳工的责任与收益。 比较不同国家的跨国雇佣网络，
才能看清不同作用过程与效果。 本文以中日、中新、中韩三个跨国雇佣网络为个

案，比较分析社会网络对跨国雇佣关系中企业雇主和劳工个人的复杂作用。 这

些社会网络提供了不同于一国之内劳动力市场结构和人力资源管理的特别例

证，从中可以洞悉中外劳务合作过程所涉及的经济利益各不相同的行动者如何

基于理性选择来建立跨国雇佣关系，使跨国劳务合作管理得以有效实现。

一、跨国雇佣与经济行动的嵌入性

研究跨国雇佣网络首先需要讨论工作匹配搜寻过程的嵌入性，这也是新经

济社会学理论讨论的起点论题。 格兰诺维特对于找工作的经典研究发现，人们

找工作时偏好听取相识的人传递的工作信息（格兰诺维特，２００８：９）。 企业雇主

的招募信息传递给工作搜寻者可能通过弱关系（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３），也可能通过

强关系（Ｂｉａｎ，１９９７），工作招募和工作搜寻两种经济行动都嵌入于社会网络之

中。 很多学者运用各种质性资料或数据来验证这个论断，发现不同性质和强度

的网络连带和不同类型的工作匹配有多种组合（Ｆｒａｎｚｅｎ ＆ Ｈａｎｇａｒｔｎｅｒ，２００６）。
与一国之内的劳动力市场不同，在跨国雇佣当中企业雇主和工作搜寻者处于分

离状态，在达至工作匹配的信息双向流动路径中存在很多“结构洞”，必须有许

多“中介人”来桥接信息（Ｂｕｒｔ，１９９７）。
研究跨国雇佣网络也需要讨论国家政策的影响。 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行动

深受国家制度的影响，国家的规制会塑造和改变企业的决策和行为（道宾，２００８：
１７）。 和一国之内的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不同，跨国雇佣涉及国家对本国劳动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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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管理，包括人力资源总量与本地产业发展的平衡、本地劳工和外籍劳工的平

衡等（Ａｍｉｒ，２００２）；还涉及国家的移民管理，包括外国长期劳工的身份转变，外
劳与移民对国家族裔构成的影响等（Ｅｌｌｅｒｍａｎｎ，２０１３）。 因此，国家在外劳输入

问题上一直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国家对引进外劳的规定不同，企业招工的组织

方式也有所不同。 学者研究指出，国家移民政策有效主导着移工来源和雇主招

募方法（Ｃａｎｇｉａｎｏ ＆ Ｗａｌｓｈ，２０１４）。 比较不同国家的资料可知，工作匹配问题实

际上应该考虑网络和制度的“双重嵌入”（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二战以后，多个西欧国家由于缺乏劳工，均采用了“客工”制度，通过国家之

间的协议从人口较多的国家整批输入劳工，引发了很多匹配问题和移民问题

（Ｂａｓｏｋ，２０００）。 与“客工”制度不同，当前亚洲工业化国家的外国低技术劳工输

入方式采用短期合约劳工制度，其特征是由国家对引进方法做出规制，企业自行

组织外国劳工引进（Ｓｅｏｌ ＆ Ｓｋｒｅｎｔｎｙ，２００９），解决匹配问题。 这种路径明确的跨

国劳工迁移方式在移民研究中被称为“点对点”全球化，学界认为主要有两种方

式：费格森（Ｊａｍｅｓ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的研究指出，跨国公司在非洲安哥拉的投资布局故

意和本地社会保持一定距离，这种 “点对点” 全球化是 “薄社会式” 全球化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２００６：１４）；项飚则以其东亚劳工“移植”研究提出“厚社会式”全球化

（Ｘｉａｎｇ，２０１２），即移出国和移入国的劳务中介嵌入于社会，形成“社会政府化”，
使国家对移民的控制力不会因全球化而减弱。 劳务中介机构或经纪人（ｂｒｏｋｅｒ）
在跨国劳工迁移所涉及的国家监管和社会推动两方面都担当了重要角色，既能

做“仙女”也能做“恶巫”。 劳务中介可以充当信息桥，相当于跨国劳工的“替代

性社会资本”（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Ｈｕｇｅｓ，２０１９）；也可以充当翻译者，在不同国家、不同领

域的多套法规之间运作，选择性地利用法规来控制跨国劳工（Ｗ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
企业跨国雇佣和劳工跨国工作是互相关联的经济行动。 鲍威尔（Ｗａｌｔｅｒ

Ｗ Ｐｏｗｅｌｌ）基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文献分析指出，经济交易可以在个体之间偶尔

发生，也可以在网络中持续发生。 对于前者，交易主体和交易关系是变化的；对
于后者，交易双方以及相关多方需要保持稳定的社会关系（Ｐｏｗｅｌｌ，１９９０：２９５ －
３３６）。 乌兹（Ｂｒｉａｎ Ｕｚｚｉ）的多项研究证明，不同行业的企业都嵌入了社会网络。
但是，企业间结成的社会网络却可能有不同的技术能力。 企业网络形成并非为

了单个企业的效用最大化，而是为了生成某种整体的技术能力，这种技术能力被

视为相关企业共同生存并长期营利的重要条件（Ｕｚｚｉ，１９９６）。 格兰诺维特进一

步指出，理论关注点应该是行动者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如何利用其社会网络来

组合解决方案”（格兰诺维特，２０１９：３２６），以及这些解决方案又如何反过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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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本文对跨国雇佣网络的分析遵循格兰诺维特的理论思路。
本文分析所用的实证资料来自对中国出国务工者的田野调查，获得方法是

深度访谈和民族志考察。 研究者首先通过对山东省北县①出国务工者和完成劳

动合约返国者的深度访谈重组出国务工的一般过程，再追踪应聘过程，跟随应聘

者的踪迹接触和访谈劳务中介人、县市劳务中介机构、位于北京的培训和派遣机

构以及接收国的劳务中介机构，从中整理出不同接收国与中国之间的跨国雇佣

社会网络。 全部受访个案包括 ３７ 位出国务工者、６ 位中介人以及 ７ 个国内外中

介机构。 在 ３７ 名出国务工者中，男性 １６ 人，女性 ２１ 人，赴日、新、韩务工者分别

为 ２０ 人、１０ 人、７ 人。 其年龄大多在 １８ － ３５ 周岁；３３ 人为初中学历，４ 人为高中

及以上学历；多从事次级劳动力市场工作。
本文中所有社会网络图都是通过追踪出国务工者亲身经历的路径重新构建

出来的，而不是简单照搬政策文本的陈述。 这种民族志方法使研究者无须对相

关机构组织进行大量访谈就能够把握网络的基本结构特征，当然，其缺陷是可能

会遗漏一些细节。 本文参照对比了相关中外文献所提及的跨国劳工迁移审批过

程和相关网络细节，以尽量弥补这个缺陷。 由于北县人出国务工的去向是日本

最多、新加坡次之、韩国最少，与全国层面的总体情况相一致，②因此本文亦以中

日劳务合作网络为分析重点，以中新、中韩劳务合作网络与之相比较。

二、中国与日、新、韩三国的劳务合作政策与企业运作网络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中国把对外劳务合作纳入国际经济合作范畴，先后

由外经贸部和商务部统筹。 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早期的主要业务是对外承包工

程，承包工程的部门或者企业需要在国内招募工人。 随着出国劳工需求量越来

越大，商务部授权各地级以上城市商务局审批从事劳工招募的对外劳务合作机

构，由此逐渐形成了劳务中介企业网络。 依托这个企业网络，中国与其他国家开

展非工程承包类劳务合作，包括与日、新、韩等东亚、东南亚工业国家开展短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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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照惯例，文中地名均采用化名。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中国在日本的各类劳务人员共计 １４１４９４ 人，其规模在所有在外劳务人员中位居第

一。 在新加坡的各类劳务人员共计 ９７０７９ 人，位居第二（中国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未列入，否则新加

坡为第三）。 而在韩国的劳务人员较少，仅有数千人（数据参见前瞻产业研究院，２０１９；商务部国际贸

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等，２０２０）。



约劳工的劳务合作。 中国的劳务派遣程序依据与各国签订的协议来执行，但依

托的各地区劳工招募网络则是相同的。
日、新、韩三国成为工业化国家的时间不同，但都严格限制移民，对外国人申

请永久居留或归化设定了较高的门槛（蓝佩嘉，２０１１：５０）。 ２０ 世纪末，三国都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劳工短缺，先后采取了从亚洲其他人口资源丰富的国家引进短

期劳工的方法。 三国的外劳需求均以低技术劳工需求最大（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９９２）。 为

保护本地人就业，三国的外国劳工准入制度以“宁缺毋滥”为原则，输入总量会

以配额的形式分配到各来源国。 输入的劳工采用限时合约的聘用方式，通常为

３ 年，最短为 １ 年，最长不超过 ５ 年（Ｓｅｏｌ ＆ Ｓｋｒｅｎｔｎｙ，２００９）。 中国有丰富的低技

术劳工资源，而且国家支持把出国务工作为贫困地区劳工脱贫的方式之一，因而

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劳务输出以低技术劳工为主。

（一）跨国雇佣企业网络

日本政府在过去外国技术劳工输入的“研修生”制度基础上，从 １９９３ 年起

才允许中小企业增设“技能实习生”类别，外来劳工不必具备技术资格和工作经

验，按雇佣合同领取工薪。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研修 ／技能实习制度”允许引进外

劳的工种包括农业、建筑、服装、食品加工业等 ８０ 个职种、１４２ 个作业种类（中国

对外承包工程商会，２０１８ａ）。 直至 ２０１６ 年之前，中国一直是日本技能实习生第

一大来源国，２０１６ 年才被越南超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等，２０２０）。
日本国际人才协力机构 ＪＩＴＣＯ①是中日劳务合作最重要的中介（宋德玲、李盛基，
２０１２），它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合办的国内分支机构中日研修生协力机构

ＳＪＴＣＯＣ 是连接中国技能实习生和日本企业的重要通道（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

会，２０１８ｂ；中国对外承包商会驻日本代表事务所，２００５）。 在日本技能实习制度

中，团体监理型为中小企业接收技能实习生的主要方式，占总接收人数的 ９５％
以上。 它由一级接收单位（监督管理团体）和二级接收单位（技能实习企业）组
成。② 一级接收机构需具备日本官方认可的资质，包括工商会议所、商工会、中
小企业团体、非营利组织、农业协同组合等。 企业雇主要向自己加入的行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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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ＩＴＣＯ 原名“国际研修协力机构” （ Ｊａｐ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现更名为“国

际人才协力机构” （ Ｊａｐ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ｉｎｅｄ ＆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ｉｔｃｏ ｏｒ ｊｐ ／ ｃｎ ／ ｊｉｔｃｏ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访问。
参见 ＪＩＴＣＯ 公益财团法人国际人才协力机构，《何谓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ｉｔｃｏ ｏｒ ｊｐ ／
ｃｎ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访问。



同组合或劳务公司发出劳工需求信息，行业组织汇总会员需求信息并通过

ＪＩＴＣＯ 传递到 ＳＪＴＣＯＣ，ＳＪＴＣＯＣ 再把需求信息向中方成员企业公布（中国对外承

包工程商会，２０１９）。 成员企业在确定出国人选后，把名单及相关资料传给

ＪＩＴＣＯ，由 ＪＩＴＣＯ 向法务省申请名单中各人的“在留实习生资格”。 整个流程中

雇主、劳务公司、劳工各相关主体都要签合同，才能建立雇佣关系。 由此可见，以
“技能实习生”为名的跨国雇佣关系形成需要经历一个长链运作，在长链的两

端，中国和日本都有由许多企业组成的协作网络（见图 １）。

图 １　 中日劳务合作下的雇佣企业网络

新加坡的国家对外劳务合作规制与日本的相似之处在于严格规范劳工输入

数量、种类及其输入后的管理，其区别在于对能够输入外劳的企业和从事输入业

务的劳务公司的资格不作严格限制。 雇主只要证明他们需要外国劳工，且雇佣

的外国劳工不超过政府规定的公司外籍劳工与本地工人的比例，外国劳工的国

籍符合政府的规定，即可提出外籍劳工雇用申请。 新加坡国内的劳务公司都可

以从事国外劳工输入事务（刘兴花、王勇，２０１８）。① 但如果输入中国劳工，则只

能与中国驻新大使馆列出的中国政府认可的劳务公司合作（项飚，２０１１）；而中

国商务部则规定只有市级以上商务局审批的劳务公司才能经营中新劳务合作项

目（中国商务部，２０１３）。 这样，新加坡的劳务公司与中国的劳务公司就形成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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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Ｍａｎｐｏｗｅｒ， ２０２１， “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 （ ｈｔｔｐｓ： ／ ／ ｓｅｒｖｉｃｅ２ ｍｏｍ ｇｏｖ ｓｇ ／
ｅａ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 ）



接对接关系，中新劳务合作的企业网络比中日的网络层级少，中间没有非政府组

织（见图 ２）。①

图 ２　 中新劳务合作下的雇佣企业网络

相对于中日、中新来说，中韩之间的劳务合作进展缓慢、规模小。 韩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效仿日本的“研修生”政策输入外劳。 １９９３ 年开始规模引进

外劳。 ２００７ 年中韩两国签订的《中韩劳动力派遣与谅解备忘录》指定韩方执行

机构为韩国产业人力工团，中方执行机构为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②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对外公布了《中韩雇佣许可制劳务合

作流程》，指定山东省潍坊市、河南省新县、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四家地方公共机

构负责协助事务局进行赴韩劳务人员的行前教育等工作。 中韩劳务合作以中

国商务部和韩国产业人力工团为唯一桥梁，按制度规定，中韩两边都不能有劳

务中介。 ③

从上述三个中国与日、新、韩的跨国劳务合作网络可以发现，对外劳务合作

实际上是在复杂社会网络当中运行的。 这种网络的结构特点是跨国连接雇主、
中介机构与组织、劳务公司和出国务工者，在派遣国和接收国两边都有密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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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个简图把相关企业网络水平关系简化了，只留下了垂直关系。 更多细节可参看图 １。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该机构改为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２０１８ｃ）。
制度上虽然这样规定，但在实际运作中，两国的指定执行机构之下都连接着中介机构或者中介人，以
协助招募者或者应聘者传递信息（参见崔爱茹，２０１３）。



的子群，而跨国连接的“桥”则因不同国家的规制不同而呈现差异。

（二）企业网络的效用

一般来说，一国之内的劳动力市场能够在“看不见的手”调节下自动运作。
与之相比，跨国雇佣至少有两个重要区别：一是存在国家对移民的控制问题，背
后涉及人口变化和本地、外籍劳工的就业竞争；二是跨国信息成本很高，劳雇双

方在真正进入生产之前几乎不可能知道有关劳工的技能与适应力、雇主的生产

状况和劳动安排等情况。 这两个因素使得在建立跨国雇佣关系时双方都难免会

陷入信息不充分的困境，工作匹配很难实现。 为了摆脱这个困境，中外劳务合作

企业在各国的规制下，遵循逐利和风险控制的市场运作原则构建出复杂的企业

网络，发挥着相似的效用能力。
１ 分担聘用成本

日、新、韩三国需要输入低技术外劳的基本原因是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较

弱，劳动繁重，雇主不能或不愿付出高工资聘请本地人工作，期望以低工资聘用

外劳。 但聘用外劳会产生至少两种额外成本，一是跨国搜寻的时间成本，二是中

介服务成本。 这样，单个雇主就不可能控制总人力成本水平。 对中小企业雇主

来说，比较节省的方法是通过同行企业联合来分担成本。 同时，对于国家来说，
单个中小企业变化多，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产生合约劳工管理问题，而同行企业联

合则能够化解这些问题。 日、韩两国都明确了行业协会、行业协作组织在提出需

求、确立聘用、跟进管理等过程中的重要角色。 由劳务公司进行跨国劳动力搜寻

是符合成本节省原则的现代产业分工形式。 若多个劳务公司跨国结网，劳动需

求与供给的信息流动范围就会加倍扩大。 中日、中新的劳务合作就利用了这种

方式。

日本在上世纪 ５０ 年代就是这样，国家出政策，通过企业协作组合来实

施……中小企业很难自己跑到中国找劳工嘛，花钱，又不懂，所以通过组合

找我们。 我们对劳工有跟踪管理的，出了问题帮忙解决，所以企业很信任

的。 （机构访谈 ５：ＪＩＴＣＯ 工作人员及翻译）

在中国，为了把职位需求信息传递到乡村并把劳动力动员出来，劳务公司需

要在省、市、县、镇各级行政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在各级行政区与各种劳务中介

人建立稳定联系。 各省市从事对外劳务合作的众多公司结成大型网络，联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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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同国家的劳工需求，同时也合作处理应聘者信息，把工种不合适或未能按计

划出国的应聘者转介到其他劳务公司。 为了使来自农村的劳工容易适应国外的

工作与生活，劳务公司在派出这些劳工前需要对之进行教育、训练和考试，还要

指引他们完成体检、组织文件材料、申报签证等事项。 如果劳务公司之间、公司

与中介人、劳工个人之间具有超出劳务交易之外的信任，这些复杂而细致的工作

会更快完成。

一个（国内）公司接单以后，通过自己的渠道关系和下边的（劳务）派遣

公司联系，然后（日方）挑 １００ 个人，（国内公司）提供 ３００ 个或者 ２００ 个人，
比例是 ３ ∶ １ 或者 ２ ∶ １ 或者 １ ５ ∶ １。 面试（流程）完了以后，根据当地（日方

企业要求）分派到各个会社。 （机构访谈 １：劳务公司负责人）

就是在咱们这里考核了再过去啊，一般在杭州、北京、济南都有培训基

地和考场，就说我（劳工）申请了以后，先去培训 ２０ 天。 培训完以后，直接

就是雇主或者新加坡那边来人，出题目给你现考，然后如果这些人合格了，
就递交材料、（办）护照，然后 １０ 天 ８ 天的办手续就走了。 （机构访谈 ２：劳
务中介）

在本研究的田野地点北县，政府劳动局为推动对外劳务合作建立了“北县

外派劳务服务中心”。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９ 家有省内资质的对外劳务服务公司进驻

中心。 同时县镇里还有一些没有进驻服务中心的公司办事处，有些是来自北京

的大型机构，有些是来自本省或其他省市的机构。 除这些办事处之外，还有许多

劳务中介人。 据北县商务局介绍，全县外派劳务中介在高峰时有约 ３００ 家，其中

有资质的对外劳务服务公司分支机构只有 １ 家，有劳务咨询资质①的 ９７ 家，无资

质的 ２００ 多家。 劳务公司可以直接招募劳工，但大多是通过乡村中介人介绍。
乡村中介人是国内最末端的跨国务工宣传者，他们并无专属机构，通常与多家劳

务企业联系，在推荐的应聘者成功签约后收取佣金。 他们组成的企业网络使对

外劳务合作业务能够深入城镇、乡村，具有相对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

镇上这几十个服务点都是属于个人行为，就是你个人开的中介，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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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劳务外派资质与咨询资质不同，前者可以实行劳务外派，后者只能提供劳务咨询，不能外派。



信息为名，进行劳务公司的对接。 只要是有对外经营资格的公司，我们就和

他们对接，一般会和两三个公司对接。 他们以委托的方式与我们合作。 但

是很多时候不管业务员不业务员的，只要能招到人，给钱就干。 我们是直接

与公司对接，而有时是你转给我，我又转给他，他又转给公司，是通过转介绍

来套取盈利，收取介绍费。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直接的，都是倒手好几道啊。
（机构访谈 ３：劳务中介）

由输入国的接收机构、行业组织和输出国的劳务公司、有咨询资质的劳务中

介、乡村中介人构成的庞大企业网络能够保证信息多渠道流动和聚集，即使个别

企业退出也不会影响整体运作，聘用外劳的附加成本也由网络的各个部分来分

担，从而保障低成本劳动力的持续供给。 然而劳工个人需要承担的出国费用却

有可能由于中介环节多而增加。
２ 快速实现工作人员与岗位匹配

在劳动经济学中，匹配指工作人员的能力与工作岗位要求的吻合度，是企业

人力资本效率的关键因素。 在劳动力市场运作中，匹配通常出现在技术能力要

求特殊或人力素质要求特殊的工作岗位上，例如设计师和中高级管理员

（Ｓｔｉｇｌｅｒ，１９６２）。 当匹配问题出现时，为节省成本、提高准确率，雇主或雇员都倾

向于采用社会关系而不是公开市场作为搜寻路径（格兰诺维特，２００８：１３ － １６）。
然而，在低技术劳工的跨国雇佣中，匹配也是一个关键问题。

以中方劳务公司作为派遣机构与出国务工者签订的“赴日技能实习服务合

同书”为例，合同书中虽然列明了劳务公司有责任向应聘者“翔实介绍监理团体

和实习实施机关的情况、选拔条件、工作内容、讲习津贴与技能实习工资福利待

遇、技能实习期限、技能检定考核等有关情况并接受咨询”（中国对外承包工程

商会，２０１３），但实际上由于监理机构很多、差异很大，中方劳务公司所掌握的信

息有限，通常也没有了解和告知应聘者的主动性。 因此，应聘者在到达日方监理

机构之前所能掌握的信息基本上只限于监理机构名称、所从事工种（以通常职

位大类划分）、工资待遇和工作期限，而对于工作的具体环境与雇主的具体要求

是不太了解的。 反过来，监理机构以及企业雇主在接收到应聘者本人之前，得到

的信息往往只有应聘者的基本信息和证明文件，对应聘者是不是适合和接受设

定工作岗位同样信息不足。 由于中小企业中雇主和雇员接触较多，合约履行过

程通常不能够调整，这些细节信息不足可能增加雇主和劳工之间的矛盾。 由此

可见，对低技术职位的跨国雇佣来说，“工作匹配”含义主要不是指技能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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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而是指外国劳工能不能接受特定的繁重且低收入的劳动、适应雇主个性和

陌生的异国生活、完成劳务合约。 若匹配失败导致雇佣合约中断，劳雇双方都有

损失。①

我就是做正规合法劳务，传递工人信息给公司，公司交给我的业务，我
就是如实和工人们交代就是了，你去不去是你的事，工人到了工地上达不到

公司的要求，是你工人自己的事情，这样就避免了很多纠纷在里面……国外

也有很多，你技术不合格了，接着你就去了，但是你不胜任这个工作，被公司

遣送回来的，也有因为水土不服回来的，还有因为工伤意外死亡的。 （机构

访谈 ２：劳务公司负责人）

从事中日、中韩、中新之间劳务合作的公司负有劳工培训的责任，包括语言

培训、未来要从事工种的技能培训以及接收国的基本文化生活知识培训。 以日

本为例，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实行新的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劳工在赴日以

后必须接受监理团体 １ － ２ 个月的讲习培训，以课堂授课的形式学习在日本的生

活和技能实习制度。 这些培训使合约劳工多少掌握了一些跨国生活需要的知识

和能力，也强化了他们对未来工作的认知和接受。
作为劳务派遣一方，国内的劳务公司要找到之前在国内已经从事过相似工

种、适合岗位需求的应聘者。 并且在派出前也需要对之进行教育、训练和考试，
使之具有接收国要求的能力证明文件。 此外，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第
十六条规定，②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向同一国家或者地区派出的劳务人员数量超

过 １００ 人的，应当安排随行管理人员。 日本技能实习生的“生活老师”即来自中

国劳务公司，他们被公司派往日本组合中负责劳工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事宜，以协

助劳工适应国外工作与生活。 出国之前的培训和随行管理人员都推动了劳工与

岗位尽量匹配。
３ 有效控制违约风险

跨国雇佣关系建立的过程涉及很多因素，因而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很多。 对

于企业来说，可能有劳工违约、劳资纠纷、雇主或者劳务公司违约、诈骗等直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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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本雇主会损失接收监理费和派遣管理费。 参见外国人技能实习机构（ＯＴＩＴ），２０２１，《技能实习生手

册》第 ５ 版（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ｔｉｔ ｇｏ ｊｐ ／ 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ｚｈ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２０１２，《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ｃｆｂ ／ ｚｃｗｇ ／ ２０１２０８ ／ ２０１２０８０８２７３１５７ ｓｈｔｍｌ）。



题；也有劳工受到人身伤害而产生追责与赔偿等间接问题。 对于这些可能导致

收益损失、成本增加的风险，单个企业仅依靠合约是不可能完全控制的。 跨国企

业网络则能够增强整体的风险控制力。 以中日劳务合作网络为例，准备派遣出

去的劳工首先要与派遣机构（即国内劳务公司）签订派遣合约《赴日技能实习服

务合同》，合同中有明确条款要求乙方保证完成合约工作，遵守接收国法律，不
参加罢工、游行等政治活动，有纠纷尽量通过有关方面协商解决等。 若劳工与雇

主发生纠纷并逃跑，①日方监理机构有权向派遣机构追责，而派遣公司则可通过

地区分支机构向劳工的家人或者担保人追责。② 按照《中日技能实习协议》，派
遣机构必须与监理机构签订劳务派遣合同，保证双方都遵守《协议》中的规定。
日方监理机构（行业协会）有责任对技能实习生进行跟踪服务，掌握其到岗之后

的情况。 若有雇主未能正确对待实习生的监理机构，经日本劳动省和法务省对

雇主“不正行为”的调查核实，③会从合资格监理机构名单中剔除。 也就是说，单
个雇主“失德”会连累组合中的其他企业成员也不能接收外劳。 这种国家对法

令执行的检查随着技能实习生发生投诉、失踪、疾病和死亡的事件增多而受到重

视，成为年度稽查制度。 与日本的企业网络相似，新加坡也要求企业为每一个输

入劳工缴交保证金，而这笔保证金由劳务公司和雇主共同承担。④ 这种利益捆

绑使劳务公司和雇主都需要承担对外来劳工履约的监管责任。
国内的劳务网络也有较强的控制违约风险能力。 劳务公司如果收到劳资纠

纷或劳工“跑黑”的信息，会依循每一名出国务工者应聘时的来路，向下游劳务

中介逐级追责，按照境外雇主的要求，或者动员其保人与家人协助寻找、劝说失

踪劳工返回岗位，或者要求经济赔偿并尽快物色新的替补人员，等等。 在劳务公

司互相竞争的格局下，出现劳工违约较多的劳务公司会被踢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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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外劳逃跑并不罕见，国内出国务工者称之为“跑黑”，意指逃跑并成为黑工（非法劳工）。 日本“失踪技

能实习生”人数 ２０１２ 年为 ２００５ 人，２０１３ 年 ３５６６ 人，２０１５ 年 ５８０３ 人，２０１７ 年超过 ７０００ 人（杨汀、严

蕾，２０１９；刘兴花、王勇，２０２１）。
笔者在实地访谈中就遇到了劳务公司将逃跑劳工的担保人告上法庭的案例，因为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所以当地新闻媒体对此也有过报道。 劳务公司是否要告担保人视很多因素而定，如国外雇主是否追

责、劳务公司是否可以派出其他劳工及时顶替等。
据 ＪＩＴＣＯ 网站转载，在日本法务省公布的就接收企业对待中国劳工“不正行为”进行核查的个案中，“严

重人权侵害”个案在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年期间每年约 １５０ 宗。 ２０１７ 年后日本政府进一步修改相关规则，ＪＩＴＣＯ
增设了监理机构年度自查项目，据 ２０１７ 年自查统计，当年研修生中途回国者占在留总数的 １７％ ，失踪者

占 ８ 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ｉｔｃｏ ｏｒ ｊｐ ／ ａｂｏｕｔ ／ ｄａｔａ ／ ｃｈｏｕｓａ＿ｈｏｕｋｏｋｕ ／ ２０１７ｊｉｓｈｕｔｅｎｋｅｎｋｅｋｋａ ｐｄ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Ｍａｎ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１，“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ｏｎ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ｗｏｒｋ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ｍ ｇｏｖ ｓｇ ／
ｐａｓｓｅｓ － ａｎｄ － ｐｅｒｍｉｔｓ ／ ｗｏｒｋ － ｐｅｒｍｉｔ － ｆｏｒ － 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ｗｏｒｋｅｒ ／ ｓｅｃｔｏｒ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 ｒｕｌｅｓ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ｂｏｎｄ），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访问。



那边不是（要）有个押金嘛，要是跑了的话，押金就不给了。 有的跳槽，
招去这些人的挣钱少，自己找的吧，就是挣钱多，不是有保人嘛，原来事业单

位是保人，现在人家事业单位谁也不给保了。 有些人就和劳动局说，罚多少

钱我来拿，不要去找保人。 人家（跑了的）一个月比那样（不跑的）多挣一

半，人家还担心这个（罚款）啊，所以也就有跑的了。 （机构访谈 ７：劳务中

介人）

纯粹自利的雇主或者劳工往往会作出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增加劳务违约

风险；但跨国劳务网络使个体之间利益相关联，个体则需要顾虑自己违约对伙伴

的影响。 这样，个体基于自利而运用企业网络来完成跨国雇佣，而这个企业网络

则基于成员的共同利益反过来制约单个企业自利最大化的行为。 不同国家之间

的企业网络比较可说明其效用差异。 相比中新、中韩的劳务合作企业网，中日劳

务合作企业网层级多、结构复杂，网络发挥的作用更强，风险控制更有效。 成效

显示在数字上，在日本工作的中国技能实习生十几万人，离开雇主非法就业者不

超过 ５％ 。① 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合约劳工约 １０ 万人，非法就业者比率也很低。
韩国的中国劳工虽然人数仅数千人，但到期滞留率高于 ５０％ 。

我没有想过要打黑工啊，我们当时工资还不错。 在日本打黑工，不是很

好打吧，查得比较严。 不像是韩国那边，韩国不就是一些打黑工的。 （务工

者 ＬＪＬ）

三、出国务工者个人网的效用

中外劳务合作生成的社会网络的特别之处在于劳务合作企业网和出国务工

者的个人网紧密连结。 除了收入激励之外，经济行动者的理性选择还会受到很

多社会因素的影响（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８：１８７ － ２１６）。
图 ３ 是本文田野地点北县安镇某一行政村的绘图资料，由此可见出国务工

者居住空间的集中程度。 图 ３ 中以圆圈标注已成行的跨国劳工；以五角星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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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日本技能实习生人数超过 ２５ 万，其中离开雇主非法就业（包括非法滞留）的 ７０００ 余

人，在技能实习生中所占比例仅 ３％左右（杨汀、严蕾，２０１９）。



两位“关键人物”，其中一位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首位跨国务工者，起到“示范”作
用，另一位是对外劳务合作的重要乡村中介人。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该行政村共

有 １９ 个人出国打工，分别是 ８ 位女性和 １１ 位男性，主要目的国是日本和新加

坡。 还有几位居民正在着手准备出国。

注：图中每个“▭”代表一户，每个“ ”代表家庭中有一位跨国务工者，两个“★”
分别代表乡村中介人（左侧）和村庄首位跨国劳工（右侧）。

图 ３　 北县安镇某行政村出国劳工的基本情况

由此可见，劳务中介人（包括全职和兼职）是连接对外劳务企业网和出国务

工者个人网的纽带，通过这种连接，跨国劳务中介公司能够深深嵌入于乡村社

区，获得更大的动员能力。

（一）信息传递

这种低技术工作岗位的应聘者大都生活在比较贫穷的乡村，出国务工信息

传递的空间距离很长。 不仅如此，到国外打工对许多成长在乡村的人来说难以

理解，即使在手机中看到招聘信息也难以做出决定，出国务工信息传递的心理距

离也很长。 乡村中介人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传递者和解说者。 在本文的田野地点

北县，乡村中介人往往是有出国务工经验的同乡，或是从事村委会工作的村支

书、会计、退休的镇政府工作人员，还有村镇上一些中小超市的负责人。 这些乡

村中介人的构成及其特征表明，他们首先是镶嵌在乡村熟人社会中的，因此熟人

关系中的信任资源使他们的招工和宣传比较可信，使出国路径变得可行。 如北

县陵镇的镇驻地大大小小的中介人就有 ４０ 来个，包括有固定服务点的中介人和

没有固定服务点的中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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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ＦＱ 是负责找人的啊，他为两个公司点跑，挣那个中间费，一个人好

像是挣 ３０００ 吧。 最开始我走的时候，ＬＦＱ 说“有出国的，你快点和俺媳妇

一起出去吧”。 后来我就出去了。 我出去以后，ＬＦＱ 有一次又和俺老公说

“有个工种，也是出国的，还不错，你要不要也出去啊”。 这不俺老公想着

反正我也没在家，就出去吧，也去日本，要是距离近了还能去看看我。 （务

工者 ＧＧＦ）

出国务工比进城打工复杂得多。 需要走很多程序，连续离家至少 １ － ３ 年；
还要预先支付一大笔培训费和服务费，田野调查中两个镇 ３７ 位受访者出国前缴

纳费用最低 ２ ２ 万，最高 ６ 万。① 因此，出国务工实际上不仅是个人的决定，还是

家庭的决定，得到家人对其长期离家、筹集费用等方面支持的个人才有可能成为

应聘者。 因此，社区中需要有示范者和解说者，以便家庭成员了解选择出国务工

所需的知识。 完成合约回国的先行者能够提供异国生活的经验，令出国务工变

为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
乡村中介人之所以能够把用工企业和劳务公司组成的企业网与出国务工者

的个人网连接起来，其原因在于乡村社区的网络特性。 这些中介人有些以营利

为目标，收取佣金，有些则不以营利为目标，不收佣金。 不少出国务工者回国后

把自己的亲友邻居都介绍去应聘。 这些中介人往往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在

田野资料中有一个个案由于家庭贫困无法交齐所有服务费，在中介人的周旋下，
劳务公司代为垫付，②最终该应聘者顺利通过规定程序出国。

俺们这个村出去的一般都是 ＬＦＱ 他兄弟们给开的路啊，自从他出去了，
这不他给介绍着，后边这些人才出去的啊。 俺家里这个就和他弟弟是同学，看
到他弟弟出去了，这不我们就想着让他也出去。 （务工者 ＬＪＸ 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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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服务费总额以劳工外出期间总工资收入的 １２ ５％ 为上限，此外，
劳工付出的出国服务费金额还与经历的中介层次多少有关（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走出去”公

共服务平台，２０１０， 《出国劳务必读》， ｈｔｔｐ： ／ ／ ｆｅｃ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ｙｗｚｎ ／ ｄｗｌｗｈｚ ／ ｚｃｆｇ ／ ２０１５１２ ／
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２０２３１３ ｓｈｔｍｌ）。
应聘者须向劳务公司缴交的服务费包括培训、体检、办证、劳务等项目费用，还有按出国时间预收的管

理费。 劳工完成合约回国后按实际务工时间与劳务公司结算服务费。 因此个案中劳务公司垫付服务

费很可能只是完成程序，而不需要实质上调动资金。 这位受访劳工在第一年挣到钱之后立即将服务

费还给了劳务公司。



（二）支持与担保

在田野访谈中发现，乡镇青年的出国务工选择极少是独立做出的，基本上都

受到了亲友和邻居的影响。 社会网对出国务工者有重要的、全方位的影响。 出

国务工有很多不确定性，出国前要考虑考试、体检、签证、筹费用、家务安排等等，
出国后的不确定性则涉及劳资关系、工作强度与难度、生活适应、紧急援助等，应
聘者可以依靠社会网来降低这些不确定性。 出国前的培训、考试和体检通常都

设在中心城市，几个相熟的应聘者一起上路就可以互相照应。 应聘者往往需要

找社区中的熟人作为出国担保人。 有些受访者反映，出国前劳务公司要求他们

找两位保人签担保书，担保应聘者会履行劳务合约。 若应聘者不履行合约，一旦

雇主或者劳务公司追责，保人需要承担责任。

他害怕我们跑，我们那时候走的时候有担保人，找了两个担保人，一个

人担保 ８ 万。 保人找的俺叔和俺姨夫。 俺叔在县党校里工作，俺姨夫在镇

上银行里上班。 （务工者 ＨＪＥ）

如果出国后能够在同一国家甚至同一行业协会（监理机构），在工作之余互

相联络，互相支持，异国生活就没有那么难熬。 北县有一些村庄的外出务工者较

多，一起出国的情况就比较多，节假日他们在国外也能够聚会。 即使不能一起出

国，社会网络也可以让应聘者联络到已经在同一国家工作的同乡，在需要紧急援

助时，这些同乡就非常有用。 最极端的情况是应聘者决定“跑黑”，由于接收国

有严格的签证和外劳管理法令，逃跑的风险很高、代价很大，但是如果有同乡亲

友能够提供暂时庇护，逃跑后的处境就会安全得多。 韩国逾期不归的出国务工

者较多，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能够互相庇护。 还有一个典型的个案是几个北

县的同乡先后进入日本同一个企业工作，发现雇主没有按照合同规定发加班工

资，同乡们集体与雇主谈判，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

大家这不想着齐心协力地和社长一起讲讲条件，希望能把加班工资正常涨

上去。 俺们一起的有两个男的，都是俺们县的，他们带头的。 （务工者 ＱＹＥ）

那些跑了的（劳工），肯定是要进的那个公司有熟人，就算没有熟人，也一定

提前联系好了。 比如我没有熟人，我还想跑，那就要买啊。 一般我们都说是买

活。 怎么买呢？ 日本那边的中国能人很多啊，在日本待了七八年的都有，你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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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工资，他给你找。 他们经常在那里混，对日本的黑工市场特别熟悉，关系

网络也很丰富，基本上哪里缺人都知道，很容易帮人找到黑活。 （务工者 ＬＪＸ）

出国务工者的个人关系网中有各种与务工相关的成员，这些成员对动员应

聘者有重要作用。 个人网成员相当于集体担保，在出国前准备、出国后支持等各

方面提供保障，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 虽然这些保障非常有限，但足以使出国务

工从一个“玩笑”（受访者语）变成一个有吸引力且能够实施的未来计划。

（三）增强对出国务工收益的理解

对于乡镇青年来说，外出打工是一个平常的行动，但出国打工却不寻常。 未

挣到工作收入之前首先要花费一大笔钱（中介公司服务费、培训时的国内交通

费、随身物件购置开支等），数年离家和许多不确定性使出国务工之路变得相当

艰难。 在受访者的陈述中，邻居和同乡的示范和带领非常重要，他们自己的出国

决定、家人的支持（甚至建议或要求）都受到亲友邻居的影响。

我是村里第三个出国的，当时 ＬＰＣ 从国外回来，一看人家挣钱了，这不

是村里都嘘嚯开了，大家都知道了外面比家里挣钱多。 （务工者 ＬＦＱ）

我们的村里很多（出国的），俺姐姐、俺大婶家的姐姐、俺同学，俺很多

同学都出国，很多同学，小女孩都出国，俺妈就问我出去不，我说出去也行

啊，那时候没有什么概念，什么都没有考虑，太小了，才 １９ 岁。 我和俺姐姐，
还有俺同学，五六个人都分到一个厂子去了，这很好来，很多一个（村）庄的，
都在那里。 再说，我刚去不会做饭，都靠俺姐姐做给我吃。 （务工者 ＨＪＥ）

出国务工者及其支持者在衡量其选择时，除了经济收入的差异，还会考虑多

种其他收益，这些收益使出国务工的总收益增加，使得比一般进城打工更加艰辛

的出国打工变得更“有利可图”。 当社区形成出国务工的气氛后，更多青壮年会

被动员成为应聘者。 社会网的“链式”移动效应可见图 ４。
图 ４ 描绘的是北县安镇出国务工者密集的居住分布和相互关系。 图中列出

的 １９ 名跨国劳工中有 ３ 人（ＱＨ、ＬＪＣ、ＬＸＷ）去新加坡打工，剩下 １６ 人去日本打

工，其中 ＬＰＣ 还去过韩国打工。 个人网与出国务工人群的显著关联体现在派遣

劳工的地区分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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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１）①代表同乡（村）关系，用“┉”来表示；②代表血缘亲属关系，用
“ －·－ ”来表示；③代表同乡中的朋友关系，用“ － － ”来表示。 （２）对出国

打工具有直接影响的“同学关系”“工作关系”已经在图中标注。 （３）★代

表关键人物，ＬＰＣ 是 ＺＷ 村第一个出国打工的人，１９９５ 年到过韩国打工；
ＬＦＱ 则是出国打工业务重要的乡村中介人，２００９ 年去过日本打工。

图 ４　 部分跨国劳工的社会连带

四、嵌入的多样性

国家制度规定了中外跨国雇佣的实施主体，相关行动者基于自己的成本

收益考量构筑出大型网络。 通过企业网与个人网的连接，实现雇主与雇员的

跨国对接。 这个网络有很多稳定和流动的成员，互相构成复杂交错的连带。
从这个网络的结构及其效用，可以看出嵌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结构

行动者嵌入的结构与效用目标有关。 经济学把总效用增加的来源分为两

类：收入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 对于跨国雇佣来说，雇主要控制的劳动成本包括

两部分，一部分是外劳的工资，由雇主通过工资限价①来实现；另一部分是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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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跨国劳务合约中列明了劳工的日工资额和加班费计算方法，合约期内不再议价。 日、新、韩三国的国

家法令规定外劳日薪水平不能低于同等职位本地劳工水平，对低技术劳工来说可以理解为当地最低

工资水平。



成本和国家规定的雇佣过程所牵涉的出入境与移民管理的连带责任成本，跨国

雇佣企业网络的效用目标是分担这部分成本。 中新劳务合作企业网格局就呈现

为雇主与劳务公司直接对接然后再与中国的企业网连接，实现相关企业共同分

担责任和成本。 中日之间的企业网络格局则是由协作企业网络与法定公益组织

相连，然后再与中国的劳务企业网络连接，实现公益组织和公司分担费用和责

任。 同样，有些能够掌握信息的出国务工者往往会越过乡村中介直接到合资格

的劳务公司应聘，以节省中介费。 可见，行动者网络的大小、关系路径和卷入成

员的多少是行动者理性计算后选择的结果。 跨国劳务合作企业网中外两边往往

呈现为不对称结构，越接近劳工一端关系路径越多，表明整个网络实际上制约劳

工重于制约雇主。
由于中国对涉外劳务中介费收取额有明确规定，合约期内劳工的工资水平

不变，中介费服务总额也基本上是给定的，因此从逻辑上来说，跨国劳务合作网

络越简化、参与者越少，则经济收益越大。 中外劳务合作社会网络长链表明，其
效用目标在实际运作时不是劳工工资价格最大化或者企业交易成本最小化，而
是跨国劳工管理综合风险最小化。

（二）强度

强关系与弱关系是嵌入性的不同特征，具有不同的效用。 在跨国雇佣网络

中，雇主与本国的执行机构或劳务公司、出国务工者与本国的劳务公司或劳务中

介人都保持着超出付费服务的简单交易之外的合作关系。
中日对外劳务合作以同行企业网络制约雇主，以同乡网络制约劳工个人，把

劳资双方的违约率都控制在各方能接受的范围。 新加坡中介公司与雇主都要缴

交相当于中介劳务费 ５０％的合约保证金，这样，仅从利润考虑，不论劳务公司还

是雇主都有维护合约的动机。 而中韩之间的劳务合作基本上舍弃了社会网络的

作用，仅依靠国家制度运作，结果跨国雇佣的效率和制约力都比较低。
中国的对外劳务公司数量很多，公司之间竞争激烈。 劳务公司网络实际上

架构在地区分支机构的业务员和兼职介绍人等劳务中介人的个人网络之上。 中

介人和应聘者往往利益相关，这种社会网络对成员的制约力最强。 田野资料表

明，当劳工想退出合约时，家庭、社区和外劳群体都会施加压力。
虽然这个网络的有用信息流动得很快，但雇主与劳工仍难免陷入信息不对

称困境中。 同时，外方雇主和劳务公司、中方劳务公司和外派劳工四方的利益博

弈有合作，亦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因此，欺骗、隐瞒与违约等行为仍时有发生。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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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受访者反映雇主往往不按合约规定支付加班工资，但中介公司不会协助追讨；
有些受访者反映被劳务公司收取的费用高于国家规定的限额但难以追查，等等。
同时，也有受访的中方劳务公司指出外方劳务公司或接收机构（行业协会等）提
供的雇主资料不详细，应聘者难以适应岗位工作时不协助转岗，等等。 新加坡的

劳务公司和雇主往往会通过严格的、没有任何弹性的合约使外来劳工处于最不

利的地位，只能服从低收入的劳动安排。 由是观之，社会网络虽然整体上降低了

出国务工的不确定性，但不意味着单个劳工一定会受到保护。

（三）类型

考察跨国雇佣关系能够清楚地看见国家制度对企业网络的影响。 日本外劳

输入政策赋予 ＪＩＴＣＯ 特别地位，使 ＪＩＴＣＯ⁃ＳＪＴＣＯＣ 处在中日劳务合作企业网的结

构洞位置。 日方非营利组织和行业组合合作能够避免组织联合欺诈。 新加坡政

府通过移民管理政策和利益捆绑方式来控制劳雇双方的违约风险。① 企业直接

对接的市场效率最高，但也不能完全避免雇主和劳务公司因营利目标一致而结

成利益同盟，欺骗国家。② 中韩两国规定劳务合作只能由韩国人力工团和中国

商务部负责，严禁其他个体介入。 两边的执行机构与雇主或者劳工都不存在责

任连带关系，合作规模始终有限。
日、新、韩三国外劳输入规制的差异也反映出三国国家与企业历史关系的特

点。 日本自二战期间已经确立了产业联盟的发展方式，确认中小型企业地位并

维护其既有的信任关系（Ｄｏｒｅ，１９８３），在外劳输入制度上也采取了这种习惯路

径。 韩国自经济快速发展以来，国家与大型企业的关系就很紧密（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
Ｂｉｇｇａｒｔ，１９８８），在外劳雇佣上也沿用同样思路，指定外劳派遣和接收机构都只能

是国企或者国家确认的机构组织。 新加坡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对中小

型企业则放任自由竞争（黄朝翰、赵力涛，２０１３：２５），外劳输入制度由企业直接

运作，国家通过签证和保证金实施直接移民管制。
对于跨国劳务合作，国家要努力避免因输入外劳而引起本国人口与劳工结

构失衡，或者太多非法外劳滞留引发社会冲突，也要努力避免因劳务合作问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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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新加坡政府规定准证由新加坡雇主申请办理，分一年期和两年期两种，外籍劳工要为准证上注明的雇

主从事注明的工作和职种。 外籍员工与雇主解除雇佣关系后准证失效，如果无法找到新工作申请新

准证，则必须离开新加坡（参见廖小健，２０１１）。
项飚（２０１１）的研究指出，新加坡有雇主和劳务公司引入外劳之后把他们转包给其他雇主，使原来的

短期劳务合约变成续期合约，突破了国家的外劳管理规制，国家承担了非法劳工增加的风险。



触发国际关系问题。 因此国家需要通过规制主动控制可能的风险，但控制的方

式却往往会形成国家制度的路径依赖。 在中、日、新、韩四国的国家规制之下，雇
主、中介与劳工基于理性选择生成中外劳务合作的网络。 从这个角度看，跨国雇

佣行动既嵌入于网络中，也嵌入于国家规制之中。

五、结论与讨论

跨国雇佣关系经由多方行动者及其参与的招募—应聘行动而建立。 由于参

与各方都处于信息不充分状态，工作匹配过程具有多种不确定性，因此整个行动

过程都嵌入在社会网络中进行。 中国的出国务工者用社会网络来降低从应聘到

务工全过程的多种不确定性，企业雇主用社会网络来降低外劳招募及管理成本，
中介公司用社会网络来加强招募能力。 这些行动者追寻自己效用目标的行动最

终组成连接了所有行动者的社会网络，网络促进了跨国雇佣关系的形成，同时控

制了劳雇双方违约的风险。
本文基于田野资料描绘出由企业雇主、劳务中介和出国务工者构成的一体

化跨国雇佣网络，透过各个节点的结构嵌入格局，使劳务输出的运作过程及其各

种可能效果一目了然。 这些网络图像为后来的研究贡献了一种能够进行细致分

析和比较的文本。 基于对这些大型社会网络的分析，本文提出了嵌入多样性的

分析框架：中外劳务合作中的跨国雇佣在嵌入的结构、强度和类型上都具有多样

性。 在经济社会学理论中，经济行动嵌入于网络、制度、文化等不同背景

（ｃｏｎｔｅｘｔ），各种嵌入是并行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明。 本文论证了各种嵌入不是

行动者的情境性选择，而是取决于行动者的理性逻辑。 当经济行动同时嵌入于

制度和网络时，行动者会调整社会网络格局以利于行动实施。 社会网络格局反

映了制度嵌入和网络嵌入之间的互动。 企业网和个人网虽然类型、性质和格局

都不同，若基于共同的目标（本文中即降低雇佣与受雇的不确定性）连接起来并

加以某种程度的重构，企业和个人都能从中获益，但不能使自利最大化。 网络对

自利最大化的制约能力与国家输入劳工但控制移民的要求相契合。 企业雇主网

络和劳工个人网络连接并有效运作，呈现并证实了网络的演进和变形。 这种格

局演变应该是在劳动力市场雇主和雇员利益相对但互相依存的协调性博弈中才

有清晰的呈现并独具必要性。
中国与日、新、韩三国的跨国雇佣过程呈现出来的共同特点有三：第一，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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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国需要输入劳工但同时严格控制移民；第二，行动主体是中小企业雇主、劳
务中介和低技术短期合约劳工；第三，跨国雇佣关系通过企业和个人连接的社会

网络来实现。 本文提出“社会组织型”来定义这种全过程由社会网络运作的劳

工迁移，不同于过往通过移民政策控制的“国家组织型”和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调

配的“市场组织型”。 这个类型在理论逻辑上支持项飚提出的“厚社会式”全球

化的观点。 进一步来说，只有全面考察跨国雇佣网络，透视劳工跨国往返流动的

全过程，才能证明社会之“厚”。 社会之“厚”或“薄”不仅取决于资本的特点，更
取决于劳工移出国和移入国原有社会网络的特点。 不同社会网络的差异使不同

的国家移民规则能够实施并产生不同效果。 此外，虽然“点对点”全球化体现出

项飚所说的“个体化”，但雇主、中介和劳工社会网络连为一体的事实证明了“个
体化”是相对的，因为无论是中小企业雇主或是劳工，“个体化”的实现都仍然需

要社会支持，而国家则需要通过社会组织型运作来控制跨国雇佣可能产生的独

特的“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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